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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請假規則： 

學生因事故不能回校上課或出席各種學校活動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否則以曠課論處理。

請假分病假、事假兩種，具體要求如下： 

 

 (一) 病假： 

1. 學生在家因病請假者，須由家長於當日早上八時正前以電話通知校務處辦理臨時

請假。學生病癒返校，應向班主任補辦正式請假手續。病假超過一日者，須提交

由醫生簽發的請假信件，請班主任查核後交校務處跟進。 

2. 學生在校因病需返家治療者，須先由校務處聯絡家長，填妥早退紙後方可離校；

早退紙上需有班主任及訓導主任(或副校長)簽署。學生返回校後須依前項規定辦理

請假手續（擅自離校者作曠課論）。 

3. 班主任須在點名簿內檢查前一個上課天的缺席或遲到學生名單，核對學生的缺課

資料是否正確。如有需要，請校務處職員更正或跟進。班主任若對學生請假理由

存疑，可致電家長了解情況。 

 

 

(二) 事假： 

1. 學校一般不會批准事假，惟特殊情況下，校方則酌情處理。 

2. 若要申請事假，應在事前在學生手冊致學校通訊欄上註明或提交家長信、證明文

件等，不得事後補辦（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）。 

3. 學生請假一至兩天，由班主任按學生的請假理由作出批示，並在學生手冊或請假

信件上簽署作實，有關請假文件，請班主任查核後交校務處跟進。 

4. 如學生遇特殊情況須請假三天或以上，班主任須將申請事假的信件，交給校長或

副校長(學生發展)作審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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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缺課處理： 

(一) 缺課一天或兩天： 

1. 學生缺課當天，校務處職員須盡快致電家長或透過其他適當方法，確定學生缺課的原

因； 

2. 如未能確定學生缺席原因，校務處應把名單交予班主任，提醒班主任聯絡家長，找出

真實的缺席原因，班主任須將名單及原因交回校務處職員存檔。 

 

(二) 頻密缺課（一星期內有 3 天或以上，或連續三天或以上缺課） 

1. 校務處職員會將名單交班主任，提醒班主任致電家長詳細了解學生缺課原因，如有需

要，應盡快約見家長，商議對策。並請家長督促學生準時上學，並按實情補辦請假手

續。班主任須將名單及原因交回校務處職員存檔；校務處職員亦會將有關名單及原因

交副校長(學生發展) 審閱，並作出批示。若請假理由不獲副校長(學生發展)接納，可當

作無故缺席或曠課處理，或轉介訓導組跟進。 

2. 倘學生缺課是由於逃學、拒絕上學，學業/行為/情緒方面等問題，班主任應視乎情況把

個案轉介學生輔導或訓導主任跟進，以便及早介入。班主任亦須提醒家長安排學生於翌

日回校上課。學生輔導主任、學生訓導主任、班主任或學校的訓輔組老師，應與家長合

作，以游說、輔導或個案服務的形式協助學生盡快回校上課。 

3. 校務處會保存一份長期缺課學生記錄，清楚載列轉介予學生輔導主任/學生輔導人員的

學生有關資料。 

 

 

(三)  嚴重缺課(七天或以上)： 

1. 如學生持續缺課至第七天，校務處職員須將名單交班主任，提醒班主任致電家長詳細了

解學生缺課原因，班主任並須並向校長或副校長(學生發展)報告學生缺課情況及原因，

校方將在學生缺課的第七天，向教育局申報。 

 2. 校務處職員及網上校管系统(WebSAMS)的負責老師將協助校長，利用網上校管系统            

(WebSAMS)的「學生出席資料」模組申報懷疑輟學學生的資料，並透過聯遞系統向教育

局遞交有關資料； 按照「及早知會程序」點選「傳送電子郵件至缺課個案專責小組」，

把懷疑輟學學生的資料遞交該小組，以便教育局採取進一步跟進工作。  

3. 副校長(學生發展) 聯同班主任，有需要時聯同輔導組、訓導組、擇升組及社工，繼續

進行跟進工作，直至學生回復正常上課規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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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嚴重缺課學生復課安排 

 

 如學生嚴重缺課，即缺課七天或以上，不論是否有合理原因  

校務處職員須將名單交予副校長(學生發展) 及班主任，並在名單上註明： 

 

「如以下學生回校上課，請班主任即時帶同學生到校務處與副校長(學生發

展)/ 訓導主任面談，副校長/訓導主任將尋求各有關組別的意見，再決定跟

進程序。如未能即時接觸副校長/訓導主任，請帶同學到訓導室等待與副校

長/訓導主任會面。」 

  

(五)  學生因參加課外活動活動而缺課的安排： 

1. 如有學生在上課期間，需要離開課室或學校，參與由老師帶領的課外活動，例如校際

比賽、野外考察等活動，負責老師應最遲在活動進行的前一天，將活動詳情及參加學

生名單，交給校務處及班主任，以及受影響的科任老師，以便校方可作適當的紀錄，

科任老師亦可在有需要時調節授課安排。 

 

2. 負責老師亦需注意在活動進行前，給予學生家長發出家長信件，讓家長了解活動詳情

及同意子女參與有關活動。 

 

學生停課處分（摘錄至訓導手冊 第十九點 ）： 

 

實施停課處分之條件如下，請老師注意： 

1. 停課是嚴重之處分，不應濫用，老師亦不應於在其他科目的上課時間處罰學生停課，以免

影響學生在其他科目之學習機會。 

2. 如學生有嚴重違規行為，需要作出超過兩個教節或以上至一天的停課處分，必須要取得訓

導主任及副校長的同意。 

3. 停課多於一天的處分，必須要取得副校長(學生發展)的同意。 

4. 課堂老師應盡力處理學生之課堂秩序問題，如學生違反課堂規例，可按情況施行口頭警告

或罰企。如情況仍無改善，可吩咐班長將此學生帶到教員室轉交訓導老師或訓輔助理處理，

嚴重者可吩咐班長到教員室請訓導老師或訓導助理到場處理。 

5. 課堂完畢後，老師須親自向學生作跟進工作。亦須向訓導主任索取「訓導助理報告」填寫

停課紀錄。 

6. 如學生之行為未對課堂造成滋擾（例如：欠交功課、忘記帶課本等），老師應試用其他措施

處理，而不應採用停課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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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處理學生 請假、缺席流程 

 

 

 

 缺課一天或兩天的學生： 

校務處職員於當日致電家長或透過其他適當方

法，了解學生缺課的原因。 

班主任老師檢查前一上課天的缺席或遲到學生名

單，核對學生的缺課資料，跟進缺席原因（事假、病

假、曠課），請校務處更正。 

缺課三天或以上的學生： 

班主任需要在學生缺席的第三天，聯

絡家長，了解學生缺席原因。並將原

名單及原因交回校務處 

 

缺課七天或以上的學生： 

班主任需向校長或副校長(學生發展)報告學生缺課情

況，校方將在學生缺課的第七天，向教育局申報。 

學生復課前須先與副校長(學生發展)/ 訓導主任面談 

 

轉介學生輔導或訓導主任跟進： 

缺課是由於逃學、拒絕上學，學業 /行為 

/ 情緒方面等問題，或學生經常缺席。 


